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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批7个司
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
之一，今年以来，在中
央和省委的部署下，
我省对法院、检察院
进行司法人员分类管
理、司法责任制、司法
人员职业保障、省以
下人财物统一管理4
项改革，这轮改革目
的是改掉以往司法部
门地方化、行政化的
顽疾。

其中，司法人员
分类管理改革中的员
额制改革，因其对司
法人员的利益格局重
新“洗牌”，被法学界
称为“最难改革”。

半年多来，在其
他试点省市无先例可
循下，我省在全省各
级法院、检察院统一
进行过渡期法官、检
察官员额选任，率先
在全国完成选任工
作，遴选出了全省首
批 1116 名 法 官 和
796名检察官。

“能成为海南检
察官中的一员，我感
到非常幸运，今后，我
会勇敢面对随之而来
的压力和责任。”今年
28岁的杨翘名来自海
口市秀英区检察院，
在得知自己通过选任
后对记者说道。

在本轮员额制改
革中，杨翘名凭借扎
实的业务能力和出色
的综合素质，通过“考
试+考核”的方式，“过
五关斩六将”，成为秀
英区检察院最年轻的
入选者。如果按照改
革以前的惯例，她要
成为检察官至少还需
奋斗四五年。

“今后检察官对
案件要终身负责，工
作起来必须更有责任
心。”成为一名入额检
察官，大大增强了杨
翘名的职业荣誉感和
工作责任心。

这轮司法体制改
革中“最难啃的骨头”
已经被“啃下”，海南
的成功经验为全国司
法体制改革提供了一
条可借鉴、意义重大
的路子，目前，已经吸
引了全国多个试点省
份前来“取经”。

那么，员额制改
革到底难在哪，会给
我省的法官检察官队
伍带来怎样的变化？

核
心
提
示

法官检察官员额制：

一场涉及“饭碗”的“最难”司法改革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7月18日，经过严格的评审表决，
海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正式
向外界公布我省首批进入员额的1116
名法官、796名检察官人选。

“选任工作完成全部的程序，也
标志着海南省司法改革已经渡过了
最艰难的阶段。”看着一沓厚厚的材
料，省高院院长董治良露出了欣慰
的笑容。在他眼中，员额制改革就
是此轮司法体制改革中的“最难啃
的骨头”。

那么，到底何为员额制改革？记
者了解到，员额制就是指法院、检察
院现有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辅助
办案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

具体而言，以法院为例，由于历史
原因，法院用人不管人。尽管法官法
实施后做法官要有司法资格、公务员
资格两个“资格”，但取得法官资格的
老法官很多是经过内部“业大”的相
当于大专“学历”的考试进入法官队
伍的，有“双资格”的年轻法官则实践
经验、群众工作能力不足，这导致法
官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

“所以，实行员额制的核心就是在
法院遴选出那些理论功底深厚、审案
经验丰富的精英法官，由他们作为主
审法官组建审判团队，带领法官助理
和书记员对案件独立审判，他们审案
不再要院、庭长审批，对案件质量和审
案效率负全责。”董治良说。

“员额制改革对法官来说，会触
动他们的利益格局，所以改革起来是
最难的。”董治良举例说，在法院中，
很多老法官工作了几十年，经过选任
程序，相当于重新来一次“大考”。

“回想刚开始那段时间，真的太
难了。”董治良透露，去年海南司改还
在酝酿时，法院干警的思想已经出现
了波动。“我到海南7年来，第一次出
现年底双休日、晚上连续加班赶结案
子的情况。”

董治良表示，海南省管县市，辖区
小，加之法院工作的业务要求实际，如
果先试点再全面推开，对法官的情绪
影响会持久扩大，影响全年审判任务
完成。而法院受理的案件是有审限严
格规定的，超限即为违法审判。基于
此种考虑，海南高院党组决定，司法改
革不再试点，全面铺开。

然而，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司法体
制改革是个新事物，其他试点省市都
尚无先例可循。到底如何选任？经过
反复商榷，我省法院、检察院的答案
是：在同一平台上，通过考试加考核的
方式，优中选优。今年1月，在不选择
单位试点的情况下，我省法院、检察院
在全省范围内同步启动法官、检察官
选任工作。

“最艰难”的
改革难在哪

海南首批进入员额的1116名法
官和796名检察官已开始新的工作。

8月28日一大早，省人民检察院
第一分院未检处检察官闫宇辉就来到
办公室，从保险柜中抱出一大摞卷宗
开始翻阅起来。

闫宇辉目前手头上有8起案子，
其中一宗群殴致一人死亡案件的一名
嫌疑人为未成年人。闫宇辉反复审阅
案卷，并前往陵水走访事发地点，了
解案发原因、作案动机等详细情况。
目前，他已准备将这起案件向法院移
交起诉。

“现在责任就像一把悬在我们头
上的利剑。以前审查起诉与否均由领
导决定，压力比较小，可以稍微有些松
懈，现在可不行了。”闫宇辉笑着拍了
拍放在办公桌上的一摞卷宗说：“一共
16本！每本200页以上，我反复看了
四五遍。”他认为检察官办案的模式提
高了检察官的责任心。

丢掉了“靠山”，检察官办案不能
再指望领导，出了问题再没法向上
推。海口市美兰区灵山检察室主任陈
雄说：“以前是‘集体讨论、集体负责’，
实行检察官办案责任制后，谁办案、谁
决定、谁负责，倒逼我们不得不对每个
案子都尽心尽力，认真负责。”

黄勇是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
室副主任，也是一名主审行政案件的
法官。此次司法改革中，他通过考核
被遴选入额，重新走上审判岗位。

长期以来，法院系统存在“审者不
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改革后，黄勇
从过去的“案件承办人”转变成拥有独
立审判权的“主审法官”。主审法官有
权单独签发包括判决书在内的各种法
律文书，无须再向庭长、主管院长汇
报。

“法官真正能做到‘我的案件我做
主’，但是责任制也像‘紧箍咒’，时刻
督促着自己，办每件案子都需要更细
致。”黄勇说。“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办
案效率，更体现在办案质量，现在合议
庭要自己签署判决书，法官们会更加
仔细和慎重，都是反复校对好多遍，才
签发。”

本轮司改的一大核心目的是改变
以往刑事案件“以侦查为中心”为“以
审判为中心”。以往一个案件如果法
官最终判决和检察机关意见有很大出
入，检察机关一定会抗诉。但在“以审
判为中心”的理念下，检察机关首先要
做的就是把所有案件的证据链先做
好，努力做到证据链没有瑕疵，抗诉会
非常慎重。而法官也是同样，案件质
量终身负责后，法官会对案件双方的
证据更加注重，以免出现瑕疵案甚至
是错案。

连日来，记者在各级法院、检察院
采访还看这样一种现象：如今由于对案
件质量负全责，遇到复杂案件，办案人
员往往会向更有这类案件经验的同事
们请教，有的甚至专门向法学家请教。

事实上，按照员额制和司法责任
制的制度设计，一旦主审法官和主任
检察官拿不准案件，还可以通过申请
召开联席会议，来听取其他法官和检
察官对案件的分析和建议，从而保证
办案质量。

改革并非一蹴而就，但员额制和
司法责任制带来的一大好处却是有目
共睹的——法官和检察官们将更加注
重案件质量，这意味着以后的瑕疵案
会大大减少。

改革
改变了什么

4月2日中午，海南省政法职业学
院，随着清脆的铃声，全省司法体制改
革首批检察官选任笔试结束。今年33
岁的海口市秀英区检察院干部赵世良
带着轻松自信的笑容走出考场。

“改革是大势所趋，我是科班毕业
的，感受很强烈。”本科和研究生都选择了
法学专业的他隐隐感觉到了司法体制改
革的春风，满心盼望着自己能搭上这趟

“车”，脱颖而出成为一名改革后的检察官。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赵世良最终

没能通过首批检察官选任，“有点想不
通吧，怎么就当不了检察官呢？”

有改革，就会有阵痛。按照中央
部署，法院检察院的所有法官检察官
占政法编制最高比例为39%，而海南
的实际情况是几乎所有法院、检察院
的法官、检察官都超出了这一比例。

据记者了解，改革之初，海南现有
法官1540人，意味着改革后近三分之
一的现有法官面临转岗，而检察系统
的情况更严峻，全省实际有检察员、助
理检察员1510人，经过选任考试、考
核、考察，意味着近一半的现有检察官
不得不转岗。

“肯定有人会疑惑，实行员额制，
到底谁才能成为这1912名法官检察
官中的一员？”海南大学副校长、法学
院院长王崇敏，同时也是海南省法官、
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员，他解释说，从
法官遴选的条件和标准来看主要包含
专业资格、专业素质以及专业经历等
方面的要求。“此外，还要考虑法官的
政治素质和个人品行，从而确保法官
能够坚持法治精神，维护司法公正。”

今年1月，记者从省高院公示的《过
渡期法官选任考核考试成绩汇总表》上
看到，有法律职务工作年限超过20年的
处级法官，因为考试成绩比刚任2年的
副科级法官低30分，最终以0.12分的微
弱差距，这次被拒法官队伍之外。

连日来，记者调查走访了我省各
级法院、检察院了解到，目前，我省法
院、检察院虽然有极少部分未入额人
员有情绪波动，但司法人员队伍总体
思想稳定。

“虽然对个人有一些损失，但也没
什么，改革肯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
大的方向是好的，是社会发展的主流，
个人要服从大局。”洋浦法院法官助理
刘远帆在法院干了13年。这次没能
进入员额，虽然可以选择到行政岗位，
他还是觉得当法官助理好。

“法官助理和法官没有本质区别，
都是搞审判，只是分工不同。没有入
额，还是要把工作做好，继续学习，等
有机会再进。”刘远帆说。“我切身感到
了司法改革带来的推动力，现在身边
每个人都干劲十足。”

改革
带来的阵痛

今年28岁的孙钦文已在海口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两年多，如今，他正经历着
眼前的这场司法改革带来的直接影响：
原本按计划将要晋升为“助理审判员”的
他，成了“法官助理”。这两个岗位的基
本区别在于，前者有审判权，后者没有。

孙钦文告诉记者，在我国法院系统，
刚进入年轻人的职业发展往往是“书记
员—助理审判员—审判员”。当孙钦文
2012年从海南大学法学研究生毕业时，
晋升路径仍是这样，但本轮司法改革改
变了这一晋升路径,孙钦文的岗位变更
则正处在此节骨眼上。

孙钦文说，当初就是以法官后备力
量被招进海口中院的，也通过了司法考
试，本来工作两年多久就能晋升为助理
审判员，从事审判业务，改革以后，法院
不再任命助理审判员。由此，他也与审
判席擦身而过。

“沉淀一下，有利于积累经验。”如
今，孙钦文主要从事审判辅助工作，他
说自己已经适应了新岗位，但成为一名
优秀法官是自己一直以来的理想，他不
确定自己今后是否还有机会成为一名
法官。

孙钦文的担忧发出了一个群体的心
声，那就是在本轮改革中因没有进入员
额，而不得不转岗成为司法辅助人员的
法官助理和检察官助理们，他们的晋升
通道是否畅通？

省检察院干警小林向记者分析说：
“改革过渡期结束后，省检察院将不再直
接招录检察官，年轻人进入检察系统必
须全部下到基层，由上级检察院逐级遴
选，这样算来，一个年轻人从基层检察院
到分、市院，再到省检察院，届时估计已
经四五十岁了。”

固定的员额，让相当一部分人员，尤
其是年轻办案人员担忧出路会变窄，这
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的声音。

“老法官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做了很
多贡献，不能让他们最后感到‘心寒’。
同样，年轻法官都是未来的‘生力军’，不
能让他们觉得未来没有晋升空间。”董治
良对此表示，海南为司法改革设立了5年
改革过渡期，过渡期内，未选任为法官的
现任审判员、助理审判员转任法官助理
或司法行政人员，法官职务保留，现有待
遇不变。

“此外，也绝不是一考定终身。”董治
良说，虽然司改开始后，海南各级法院不
再任命助理审判员，但由于海南法院正
处于退休高峰期，过渡期内出现缺额，会
优先从表现好的助理中选任。“过渡期满
后，我们会实行法官遴选，面向对社会公
开招考和从下级法院逐级遴选，只要有
真本事，还可参加全省遴选，是有做法官
的机会的。”

记者了解到，改革之初，海南就采取
了灵活的员额设置方案，全省法院首批
遴选就留有10%的余地，全省检察院也
预留了169个检察官员额。

改革并没有封闭孙钦文等人成为法
官的道路，未来他将有机会竞争上岗加
入法官序列。

省高院法官助理刘丽萍在法院工作
了8年，已经担任了3年多的助理审判
员。由于考试没考好，在面临选择成为
法官助理或行政人员时，她选择成为法
官助理。

“从大学就开始学法律，对法官这个
职业是有追求的，不想满足于一直做行政
人员。”对于下一步入额，刘丽萍还是抱有
很大的希望。“出现空出的员额后，我将按
程序继续参加选任，希望还是很大。”

没能入额
助理们的担忧

2014 年全省法院受理案件从
2007年的4.8万件突破到10万件，这
一数据很好地反映了近年来我省案件
数量不断攀升的趋势。而正在推进中
的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实行“员额制”，
以实现法官和检察官的精英化。

“案子多了，但办案人员却要‘缩
水’，很多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海南

‘案多人少’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其
实，这部分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司法改
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解决‘案
人矛盾’。”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志鸿
说，海南省检察机关通过选任，确定
了796名首批入额检察官人选，根据
中央和省委要求，海南检察机关员额
比例向基层办案一线倾斜。“目前，全
省检察机关80%的人员前移到了办
案的一线。”

“之前，日常负责办案的检察官
较少，许多检察官基本负责行政工
作，而取得司法资格但没有取得人大
任命的助理检察官却在负责办案。”
美兰区检察院检察长郭慧丽也表示，
美兰检察院经过梳理，确定各业务部
门需要的检察官岗位数量，对侦监、
公诉、未检、反贪、反渎、民行部门共
配备14名检察官，占全院政法编制
的50%。

一线办案的检察官数量增加，减
轻了每位检察官的工作负担，案件的
办案质量也提高了，这是美兰区检察
院80后检察官助理李金陵深切感受
到的。

李金陵说，“之前我在侦监科，一
年处理了215件案子，差不多平均一
天要结一个案子，而现在的侦监科配
备了6个人，一人一年最多就处理100
多件案子。案件数量少了，就能更认
真地分析案情。”

一面是不断攀升的案件数量，一
面是减少近三分之一的法官数量，海
南三级法院又是如何应对？经过长期
调研和探索，海南省高院的答案是：将

“审”和“判”之外的庞杂事务，从法官
肩上卸下来，交由辅助人员承担。

“改革后，法官助理的工作变得
繁杂，庭前谈话、归纳案件争议焦点、
起草裁判文书等辅助工作一般都由
法官助理完成，在执行案件中，取得
执行公务证的法官助理还可在主审
法官授权下，开展除签发裁定书之外
的其他执行工作，如查封、划扣款物、
主持执行和解等。”在保亭法院工作
多年的法官助理赵攀正经历着改革
带来的变化。

有了法官助理充当“左膀右臂”，
法官的办案效率大幅提升。保亭法院
民庭庭长刘家诚感触颇深：“法官助理
的设立，将法官从繁琐的事务性和程
序性工作中解脱出来，法官因此得以
将主要精力用于研究案情和事实证据
的把握上来。以前一个案子，大部分
时间花在了举证、质证和认证上，有了
法官助理，举证和认证都可以在庭前
进行，一个上午可以开两三个庭，速度
快了不少。”

此外，过去，检察院领导不办案，
现在，领导却要负责多处理负责疑难
案件，而法院系统更是硬性规定副院
长年办案数应不少于上一年度全院法
官人均办案数的30%，庭长办案数应
不少于本庭上一年度法官人均办案数
的70%，这些举措减轻了基层办案人
员的压力，又保障了办案的质量。

（本报海口9月2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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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竞争让“能者上、庸者

下”，触动利益格局的改革最艰难

近三分之一现有法官、
近一半现有检察官面临转岗

“我办的案件我做主我负
责”，倒逼办案人员增强责任心

转岗成为司法辅助人员，
晋升通道是否畅通？

将更多办案力量投入一
线，“案多人少”并不存在

员额制就是指将法院、检察院现有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辅助
办案人员，司法行政人员三类，是实行司法人员分类管理的基础。

实行员额制的核心就是从法院、检察院遴选出理论功底深厚、
审案经验丰富的精英法官、检察官，让他们回归一线办案，对案件质
量和审案效率负全责。

小贴士
本报记者 张茂 通

讯员 黄叶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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